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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本公告乃由創科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3.51(1)段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將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九日舉行之本公

司股東周年大會（「二零二五年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一項特別決議案以修

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藉以 (i)與有關庫存股份的最新

法律和監管要求相致；(ii)允許（但不一定需要）以混合會議或電子會議的形式

召開和舉行股東大會；(iii)訂明董事會及股東大會主席的相關權力，以就股東大

會的出席及投票作出安排，並維持股東大會的正常和有序進行；(iv)取消本公司

董事之年齡限制；及(v)對組織章程細則進行相應和其他內務修訂（統稱為「建

議修訂」）。  

 

組織章程細則之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五年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特

別決議案後方可作實。載有建議修訂詳情的二零二五年股東周年大會的通函，

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創科實業有限公司  

主席  

   Horst Julius Pudwill 
 

 

香港，二零二五年三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集團執行董事，即主席 Horst Julius Pudwill 先生、副
主席 S tep ha n  Ho rs t  Pu dwi l l 先生、行政總裁 S t even  Ph i l ip  R ich man 先生、陳建華先生、
陳志聰先生及 Ca mi l l e  Jo jo 先生；及八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Pe t er  Da v id  S u l l i va n

先生、 Jo h a nn es -Gerh a rd  Hesse 先生、 Ro b er t  H in ma n Ge t z 先生、 Virg in ia  Da v is  

Wi lmerd in g 女士、 Ca r o l in e  Ch r i s t in a  Kra ch t 女士、 An d rew Ph i l ip  Ro b er t s 先生、     

吳家暉女士及黃子全先生。  


